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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对世界的探索欲逐渐从认识并改造这个物理世界，转向要创造另一个世界。在这

个无神的世界，人类逐渐想要成为自己的神，从大自然的借住者成为新世界的造物主和未来生活的主宰

者，这个新世界就是虚拟世界。如今，虚拟技术不断成熟，很多人认为其间的美好生活不再是想象，而

是一种必将到来的现实。但是，进入虚拟世界(“元宇宙”)的人类真的有可能过上更美好的生活吗？面

对这个问题，大卫·约翰·查尔默斯在他2022年初出版的书籍《现实+》中做了肯定的回答，他肯定地

认为在未来人类在虚拟世界里能过上更美好的现实生活。然而这一论断未必能令所有人信服，其存在的

伦理困境是如今与未来的人类必须要面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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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human exploration of the world ha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understanding and transforming this physical world to creating another world. In this godless 
world, humans gradually want to become their own gods, borrowing from nature to become the 
creators of a new world and the masters of future life. This new world is the virtual world. Nowa-
days, virtual technology is constantly maturing, and many people believe that the beautiful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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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in it is no longer imagination, but a reality that will inevitably come. But is it really possible 
for humans entering the virtual world “metaverse” to live a better life? Faced with this question, 
David John Chalmers gave a positive answer in his book “Reality+” published in early 2022, stating 
that in the future, humans can live a better real life in the virtual world. However, this statement 
may not be convincing to everyone, as its ethical dilemma is something that humanity must face 
both today and in the future. 

 
Keywords 
Virtual Reality, Chalmers, Superiority Theory, Values, Morals, Elia’s Argument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大卫·约翰·查尔默斯(David John Chalmers)作为澳大利亚哲学家与认知科学家、纽约大学哲学和神

经科学教授，专注于心灵哲学、语言哲学、形而上学、认识论等领域。在查尔默斯 2022 年 1 月发行的《现

实+：每个虚拟世界都是一个新的现实》(Reality+)一书中，他表明了他对于“虚拟现实”、元宇宙的正向

肯定，即认为虚拟世界是真实的，并且人类能在虚拟世界中过上更好、更有意义的生活[1]。与此同时他

还指出，人类只会越来越多地选择这样做[2]。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进步迅猛，“虚拟现实”这一概念在当今社会热点话题中并不陌生，英语描

述为“virtual reality”，也就是“元宇宙”。维基百科对“元宇宙”的描述是：通过虚拟增强的物理现实，

呈现收敛性和物理持久性特征的，基于未来互联网，具有链接感知和共享特征的 3D 虚拟空间。技术意

义的“元宇宙”包括了内容系统、区块链系统、显示系统、操作系统，最终展现为超越屏幕限制的 3D
界面，其技术集群包括 5 个板块：网络和算力技术；人工智能；电子游戏技术；显示技术；区块链技术。

因此，查尔默斯作为少数对“虚拟现实”明确表达肯定立场的重要哲学家之一，他论证“虚拟现实”是

真实的这一观点就避无可避地落在“虚拟对象”与真实的“数字对象”(如计算机算法等技术)的等同关系

上，进而对他所认为的“虚拟现实”进行优越论描述，并对“虚拟现实”、“元宇宙”的未来作了美好

的憧憬。 

2. 查尔默斯：“虚拟现实”实在且更优越 

2.1. 虚拟现实实在论与“埃利亚论证” 

查尔默斯表示，虚拟世界并非虚幻的世界，而是真实的世界；虚拟事物是真实存在的([1], p. 37)。他

对于这一观点的论述被称为虚拟现实实在论，“埃利亚论证”在其论证中扮演了核心位置，其论点是：

真实存在即是拥有因果效力。 
在第六章论证“虚拟现实”真实性的开头，查尔默斯首先列出了五条他认为可以证明实在性的评价

标准，分别是：a) 作为存在的实在；b) 作为因果效力的实在；c) 作为独立于心灵的实在；d) 作为非错

觉的实在；e) 作为真实性的实在[1]。他将重点放在第二条，即作为因果效力的实在。“埃利亚论证”过

程为：假设“虚拟对象”为 A，“数字对象”为 B，A 具有因果效力，B 也具有因果效力，因此 A 就是

B，“虚拟对象就是数字对象”。数字对象具有真实性，因此虚拟对象是真实的，虚拟现实也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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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默斯“虚拟对象具有因果效力”这一前提是成立的。假设通过他所设定的“现实机”进入了虚

拟世界，作为人类活动场域的虚拟世界是天然带有互动性质的，不论虚拟对象是否以数字对象为载体才

被人类所接触，人类都是正在与其进行切实的互动，从而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就与虚拟对象有了因果关

系，“虚拟对象具有因果效力”是成立的。在语词意义上，学者麦克唐奈尔(Neil McDonnell)与维尔德曼

(Nathan Wildman)在对查尔默斯 2017 年的文章进行评述的文中，对“A 就是 B”的结论中的“是”进行

了解读与分析，认为查尔默斯的结论存在歧义，进而指出该结论不可信。其分析对“是”的解读分为两

种，一种是强解读，即“是”就是等于、同一，“identity”，根据强解释所得的理解显然是存在问题的，

按照直觉来说，并非所有数字对象都是虚拟对象，这里的同一必须进行具体条件的限制才能达到；另一

种是弱解释，即“是”是依附于的对应关系，但是按照这一解释进行理解，就会发现其意思已经偏离了

查尔莫斯所要论证的观点。 
不难看出，查尔默斯的“埃利亚论证”所得到的结果是反直觉、反常识的，因为具有因果效力并不

是可以证明某物真实性的充分条件，只能说是一条必要条件。例如，拿地面上有水这个事实来说，“有

水”原因可能是下雨，也可能是瓶子漏了水泼在地上，并不能说下雨与泼水等同，这也是经典“过度决

定”的例子。不过，即使无法直接将“虚拟对象”与“数字对象”等同，二者之间也不能说完全不相关，

因为在技术视角，虚拟对象的呈现必须通过数字对象。学者顾知巍关于这一问题也表示，至少我们知道

虚拟对象和数字对象并非毫不相关的[3]。 
查尔默斯的“埃利亚论证”是一种等同论，他所要表达的在于：虚拟世界与如今所处的物理世界一

样真实，只不过一个由数字组成，另一个由夸克组成，二者并没有什么不同，现在也完全无法确信人类

所在的物理世界不是另一个虚拟世界。然而这在论证的色彩角度是具有消极色彩的，而非积极论证：所

有实在都是虚拟实在或者不存在任何高于虚拟现实的实在性。总体而言，查尔默斯这一论证的目的在于

消除人类对于物理世界的传统朴素实在论，使大众逐渐接受“虚拟世界”存在并发展的可能，但是他的

论证结果并不能令人信服。 

2.2. 虚拟现实“优越论” 

查尔默斯的虚拟现实“优越论”的主要观点是：虚拟世界具有比物理世界更为优越的条件和资源，

让人们实现美好的生活。他指出，人类对虚拟世界的接受度会随着技术的发展逐渐变高，这是一个循序

渐进的过程，有很多人将能够从虚拟世界中找到新的意义。 
查尔默斯相信未来的脑机接口技术将越来越成熟，会带来比如今的技术能带来的更丰富多样的感官

体验，这些体验不仅包含、而且超越了在现实世界可能实现的。由此他推断，“虚拟现实的某些方面也

许强于普通的物理现实”([1], p. 369)，以及“毫无疑问，将来会出现一些虚拟现实模式，提供的体验远

胜于物理现实，但也会有一些模式近乎完美地模拟物理现实”([1], p. 370)。他认为虚拟世界里能够实现

现在人类所能实现的一切，甚至还能实现物理世界中无法实现的想法。人类在虚拟世界中能和现在一样

吃饭、睡觉、运动、娱乐、与人交际，还能获得现在所不具有的，比如飞翔的能力、不使用氧气面罩地

在海里徜徉的能力等。尤其是针对残障人士而言，进入虚拟世界的他们可以突破物理世界的限制，重新

获得一具健康的身体。这些活动的现实感与发生在物理世界中同样真切，对虚拟现实的体验与普通现实

一样美好。 
他还提到针对人类如今面对的各种难题，在虚拟世界中能得到更好的解决。比如环境问题，人类在

虚拟世界是既是取用者也是创造者，这里的世界不会影响到物理世界的环境，这里的资源是取之不竭的，

生活空间几乎是无限的，不会出现因为获取资源而导致的环境问题，人们也不会因为争夺空间而引发争

端。比如健康问题，倘若人类又陷入了流行病全面爆发的状况中，人与人进行近距离的物理接触无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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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的，而在虚拟世界的人类完全可以避免这种风险等等。可见，在地球、人类、物理世界陷入危险的

时候，虚拟世界完全可以提供更好的生活，人类可以在当中获得超自然(针对现在人类所处的物理现实而

言)的体验。 
查尔默斯的“优越论”的观点一出得到了各方的质疑，但是他尤其强调了，即使虚拟世界也不是完

美的，但相比起来，现存的物理世界也不完美，甚至更不完美。他相信，“随着我们的心灵世界加速迈

向技术主导的未来，物理现实似乎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而虚拟现实能够与我们的心灵一起加速前进”

([1], p. 369)。 
根据查尔默斯所说，如今的我们无法确证我们如今生活的物理世界是否是真实的，但按照现今的判

断依据来说，虚拟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真实性等同，同时根据他的优越论观点，人类移居进入虚拟世界或

元宇宙就是一个只得不失的选择，但这一判断真有如此能令人信服吗？ 

3. “虚拟现实”的伦理困境 

3.1. 困境一：认知机制改变导致“价值观”被架空 

在“虚拟现实”中，人类如今的“心灵习性”不能保证不被改变，认知机制被改变会引起现在的价

值理论框架被改变。 
从古至今，心灵哲学问题从未退出历史舞台。笛卡尔提出的“身心二元论”，虽然确定心灵的实在

为起点，但无法确定身体的实在性，他指出身体的存在可能是幻觉、梦境或是“邪恶精灵”的骗局，也

有不少物理主义、自然主义等等站在一元论立场，指出身心具有某种“体用”的派生关系。这都是形而

上学领域的话题，假设将身心问题悬置不谈，我们至少在表象上可以直觉地意识到，人类的心灵习性表

现为：身心是具有互动机制的，却不是单一地服从这“身主心次”或“心主身次”的二元对应互动机制，

人类的身心处于一个复杂的互动关系中，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进行着相互塑造。 
在现代人的不断实践中，科技使得人们具有了更强的“非自然”人造性，比如手机的出现，如今它

几乎已经变成了人类肉身身体之外的外挂器官。现代人的各种心灵习性(关于身心关系的把握)与理想状态

也随之不断被改变。人类也已经不再一味遵循古代那样，以心驯服身体，遵循强行达到“紧张”身心关

系的心灵习性，已经学会了承认自己身体欲望的正当性，也越来越强调身体解放的自由。 
上述提到过，在虚拟现实中，人将得到“超自然”的人造性，因此关于承认身体欲望正当性的思想

会得到更大程度的开发，人类肉身的身体欲望很有可能会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因为当人类进入虚拟世

界，人类的地位与在物理世界是相反的，人将不再是地球的居住者，而是这个世界的造物主，并且同时

拥有了两具身体，一具是虚拟现实之外的肉体身体，一具是处于虚拟现实内的虚拟身体，因此，人类在

虚拟现实中达到了某种程度的“身心分离”。明显地，在这样的状况下，原来关于身心关系的“心灵习

性”无法确保不被改变，这就使得衡量好坏的价值标准、衡量对错的道德标准均有被改变，甚至架空重

来的可能。 
查尔默斯做出“优越性”的判断在逻辑上需要依据价值判断，他指出优越论判断基于人类信奉的价

值理论，他举例说了四种价值理论，其中“自由”是几乎所有价值理论都重视的价值。从古至今生活的

物理世界中的“自由”从来都是对人类而言的，是相对于“心”所具身的这具肉体而言的，这具物理肉

体天然就携带了许许多多的限制，人类在追寻“自由”的时候必须考虑这具肉身的可承载范围，例如生

死、肉体健康、欲望等。在长期的身心互动机制下，心灵习性是以具有诸多限制的肉身为基础的，在庄

子的语境中，这就是“有待之身”。进入了虚拟世界的人类使得意识的载体变成了一个没有限制的“无

待之身”，人类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可以飞翔，不用担心是否会失去生命；可以将梦境转变为现实，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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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我们想要抓住的一切；甚至可以创造一个自己的帝国，任自己所想，将臣民都设置成没有意识的

NPC……这些种种在虚拟世界都是可行的，在其中可以随心所欲，根本不需要担心是否有价值的失落，

是否会因此承担肉体层面的后果和道德的谴责。 
在“虚拟现实”当中，人类的心灵习性会被改变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伴随着“价值观”几乎被

架空的情况下，并不能断言未来进入虚拟现实世界是否能拥有更美好的生活，查尔默斯的结论是不能使

人信服的。 

3.2. 困境二：理性的“丧失”使道德判断失去了标准 

在虚拟现实中，原来的认知范畴已经不再适用，失去了相同的价值理论框架，以至于难以判断选择

的好坏；那么，当人类理性的必要性有了一定程度的缩减，原来的道德判断也失去了效力，以至于难以

判断选择的对错。 
在查尔默斯所说的虚拟世界里，人们除了能实现未了的心愿、解决难以解决的难题之外，更重要的

是重新塑造了人类的心灵习性，“具身化”的身心互动机制变成了一心二体的分离；更甚的是重新塑造

了人的本质，在物理世界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具体的人都是关系网中的一个点，而在虚拟

世界里人类是造物主，我们可以决定自己的本质。这样的“自由”还是如今所说的自由吗？在如今现实

世界里的“有待之身”不仅限制了人类肉身的行为，同时也成就了“因爱生怖、因为失去才会懂得珍惜”

的人性，并内在地规定了自由的基本含义(“自由就是不受限制”)与其弥足珍贵的价值。那么，或许可以

这样说，在虚拟世界里的这种自由是自由，那至少不是人类的自由。 
显然，在虚拟世界里的人类根本不会面对庄子《逍遥游》里“有待”的境地，可以不费力地直接通

往“无待”的圣人之境，针对康德的道德自律也是同样。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是以人类的理性为基础的，

这种理性是一种绝对的、先验的理性。康德认为，只有理性的存在者，才可能具有道德。这是康德提出

的道德的一个前提条件——理性存在者。在虚拟世界中，人类理性依旧对道德的形成具有如此崇高的地

位吗？答案是，不一定。在虚拟世界里的人们可以自由选择世界流行的法则，获得自由不再那么艰难，

大可以选择一条轻松的道路，放弃理性也可以轻易获得自由；也可以依旧坚守自律，从而获得自由。可

以看出，在虚拟现实中，人类对理性的运用没有了上限和下限，因此理性在人们做出道德判断时的必要

性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侵蚀。然而，当道德的前提条件都有遭到质疑的风险，道德选择本身就已经因为

丧失了理性的保障而变成了一种更主观的选择。依照查尔默斯的观点，虚拟现实可以实现现实世界里的

一切，还可以超过现实世界，创造一个更优越的世界。在虚拟现实中的人类，自己可以为满足自己的任

何需求而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虚拟现实，这样的虚拟现实是没有一个公共的道德判断标准的。 
综以上两点所述，查尔默斯提出的虚拟现实对物理世界的“优越性”是缺乏针对各方面处境的考虑

的，变量过多且对比不具有有效性。并且，他忽视了虚拟世界中超自然的人造性体验很可能甚至必定影

响人类的欲望程度与性质，重塑人类的身心互动机制，从而导致人类的心灵习性遭到改造。这种改造具

有极大的可能颠倒人类现在既有的、关于“美好生活”的价值理论框架和道德判断标准。他针对“虚拟

世界的优越性”的论证实际上就失去了他的根基。 

4. “虚拟现实”的意义与影响 

然而，无论查尔默斯的“虚拟现实”及其相关论证是否有其信服力，查尔默斯对“虚拟现实”及其

相关理论的贡献都是不可磨灭的，并且“虚拟现实”也具有自身的意义与影响。 
从理论上来看，丰富了当代分析哲学新转向——“心灵哲学”相关理论，对认知科学做出了理论贡

献，促使学者们重新审视身心问题，反思人与世界的关系等，丰富了属于全人类的理论财富，具有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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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识论意义。查尔默斯与他的老师安迪·克拉克作为第二代认知科学的主力军一反上一代的观点，认

为心灵、认知与物理肉身、外部世界一同呈现出“动态耦合”的模式。他们主要提出的一些观点与方式

有：具身的认知、延展认知、嵌入式认知等等，第二代与第一代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对物理身体和外部环

境的看法不同。安迪·克拉克就是第二代认知科学领域的代表人物，是具身认知观、“延展”理论的主

要提倡者，查尔默斯在《现实+》一文中花了不小篇幅对“延展认知、延展心灵”进行了论述，“虚拟现

实”便是这一理论的最好例子，为心灵哲学的理论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从实际上来看，给予现代人类的实践更广阔的自由度，引起人类在实践过程中进行更深的思考、创

造。举例来说，“虚拟现实”以其随之而来的问题给设计者带来新的思考，有助于拓宽人工智能等行业

发展的思路：如，学者陈敬坤在《强人工智能与泛心论》一文中，基于查尔默斯的观点，讨论了“强人

工智能与泛心论”的因果关系[4]。在技术的高速发展下，现代人类的实践空间大大拓展[5]，已经可以进

入到数字虚拟世界中，在全新的这一空间里，人类的实践依旧遵循着从前的规范吗？旧的规范是否可以

延用、新的规范是否有必要以及如何建立？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有利于激发人类的想象力，在创造更适应

人类实践的虚拟现实空间时，也能大大提高人类的创新创造力，在更高的阶段反观现实世界，推动现实

社会的发展。同时，这也引起了很多社会关注，引发了关于当今生活方式的思考，比如：依查尔默斯的

观点，手机作为一个工具，在如今的时代，以及约等于人“外挂器官”的存在，因为这一的互动关系，

手机也可以成为心灵的一部分，人类的生活方式正在难以逆转地被这些外部工具所改变着，这必定会引

起反思与进步。 

5. 结语 

大卫·约翰·查尔默斯探索虚拟现实，认为虚拟现实的真实性与人类现在所生活的物理世界的真实

性其实别无二致，即使在虚拟世界中，人类所感知到的事物也符合“真实”的五种标准，然而其证得虚

拟现实的实在性的过程与肯定性结论却不那么令人信服。接着，查尔默斯在这一基础上，对“人们是否

能在虚拟世界中过上更美好的生活”这一问题做出了肯定的回应。他的观点是，即使虚拟世界不是完美

的，但是一定比如今生活的物理世界更加完美。人类在虚拟世界中，除了能够获得如今拥有的一切感官

体验，还能获得更多超自然的感官体验，这些种种都证明虚拟世界作为人类生存的环境比如今的物理世

界更加优越。 
查尔默斯用他的论述邀请人类进入虚拟世界，这不仅呈现出一种在技术不断升级的趋势下，新的诱

人的可能性，也让现在的我们再次面对一个从古至今人类一直在面临的难题：当既有的生活处境是令人

痛苦的逆境，必须要寻求优化、改变之道时，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更好却拥有未知风险的生活，是应该坚

持如今的处境还是选择另寻他路？ 
从历史与逻辑的视角来看，人类每一次做出“另寻他路”的选择构成了这条生生不息的历史长河。

从人类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从一个又一个帝国的兴衰更替，从农业到工业文明，到今天高度城市化和

技术化的现代文明社会，其中一个重要的推动力就是人类利用自己的能动性不断突破固定的自然环境条

件，创造并进入越来越人造的非自然环境。所以，随着技术的发展，“虚拟现实”的前景的展现并不是

异想天开，它的出现符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辩证法则。并且，虚拟现实技术也具有悠远的历史[6]。只

不过，对于人类而言，每一次巨大的变革都需要巨大的勇气，面对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问题，人类不得

不在前进的路上找到更多可能的下一步进路。讨论“虚拟现实”是有意义的，也是时代趋势。查尔默斯

的论证虽然有所漏洞，但他持肯定意见的立场也能带来更多的思考，不乏可取之处。即使不能彻底认为

虚拟世界会成为解决人类问题的灵丹妙药，但它们正像互联网一样，会导致糟糕的事情，但也带来了诸

多的便利。因此，我认为，“虚拟现实的到来”至少对于人类文明来说，是一个具有可能性的、敞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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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能给人带来惊喜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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